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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正「施工查核作業檢核表」1份，詳如說明，請查
照。

說明：
一、本會前於108年3月5日工程管字第1080300169號函(諒達)，

訂定旨揭檢核表，請各機關辦理施工查核作業時配合填報在
案。

二、旨揭檢核表修正重點如下：
(一)考量部分工程主管機關就相關工程品管事宜業訂定單行法

規，造成部分查核小組於施工查核時，其檢核作業之標準
有疑義，爰修正檢核表第1、2、4、5、8、9項文字，以本
會或主管機關之規定辦理檢核作業。

(二)檢核表第6項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治費用」修正為「防
止空氣污染措施項目費用」，即個案工程執行防止空氣污
染各項工作之費用，避免部分機關查核小組誤認屬向地方
環保機關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。

(三)第11項配合本會108年5月18日工程技字第1080200380號
函，將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」修正為「公共工程生態
檢核注意事項」。

正本：行政院各部會行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第1頁　共1頁


